附件3
应试者体能测评须知

一、参加体能测评的应试者必须本人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地点报到并按要求参加体能测评，不得由他人代替。凡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报到的，按主动放弃处理。
二、参加体能测评的应试者报到时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面试通知单》和《体能测评登记表》，经工作人员审验后方可参加体能测评。
三、测评期间，应试者实行编号管理，不得透漏姓名、家庭情况等个人信息。
四、应试者须主动将手机、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智能眼镜等禁止使用和携带的通信、电子设备交由指定工作人员统一保管。严禁违规将通信、电子设备带入体能测评区域，否则一经发现，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五、测评前，应试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提前做好充分准备，防止测评时肌肉拉伤等现象发生，并在测评时注意安全。应试者须如实报告个人健康状况，做好个人身体状况评估，如有心脏病等情况不适合参加测评的，应提前告知现场工作人员，以免发生意外，否则因参加体能测评所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由应试者本人承担。
六、测评前，应试者须认真熟悉测评项目的规则、合格标准、注意事项和要求。每个测评项目结束后，裁判向应试者宣布测评结果（合格或不合格）。单项测评项目不合格的，应试者现场签字确认；应试者拒绝签字的，由裁判、监督人员和带队工作人员签字确认并注明情况。
七、体能测评实行集中封闭管理，参加体能测评的应试者在体能测评期间须遵守纪律、听从指挥、服从管理，不得随意走动、大声喧哗、单独行动，禁止与外界和无关人员接触。
八、应试者必须严格遵守测评规定和各项纪律要求。如有违反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宣布取消测评资格或宣布测评成绩无效等处理。对于作弊或请他人顶替的，体能测评结果无效，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九、请参加体能测评的应试者妥善保管并随身携带有关证件，自备运动服、运动鞋以及食品、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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